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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24         证券简称：宁波富达       公告编号：临 2024-011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 

转让宁波富达金驼铃新型能源有限公司股权

的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宁波富达”或“公司”）拟将持有的合并报表范围

内子公司宁波富达金驼铃新型能源有限公司 40%的股权按原《投资合作协议》约定

转让给苏州金驼铃物流有限公司（简称“金驼铃物流”），转让价格为 41,533,166.32

元。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系公司依据原《投资合作协议》约定要求金驼铃物流收购股权，不构

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十一届八次董事会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交易概述 

2021 年 6 月 30 日，宁波富达与苏州金驼铃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驼铃物

流”）、 昆山甬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现更名为：昆山新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甬昆科技”）、莫利华、张建萍、莫咏钢签署了《投资合作协议》，宁波富

达与金驼铃物流、甬昆科技投资设立了宁波富达金驼铃新型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富达金驼铃”或“目标公司”），作为燃料油销售业务的开展平台，并由目标公司

收购哈密金运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目标公司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宁波

富达持有 40%股权，金驼铃物流持有 32%股权，甬昆科技持有 28%股权。上述投资

事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本公司临 2021-024 号公告《宁波富

达与苏州金驼铃物流有限公司合作新设公司从事燃料油加工贸易的投资公告》。 

因目标公司 2023 年度业绩亏损，为控制投资风险，宁波富达根据《投资合作协

议》约定，要求金驼铃物流收购宁波富达持有的目标公司 40%股权。 

http://www.sse.com.cn）本公司临202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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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8 日召开第十一届八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宁波

富达金驼铃新型能源有限公司 40%股权的议案》。 

2024 年 3 月 8 日，宁波富达与金驼铃物流、甬昆科技、莫利华、张建萍、莫咏

钢、目标公司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各方就目标公司 40%股权转让事宜达成协议。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1．交易对方（股权受让方）：苏州金驼铃物流有限公司（乙方） 

名称 苏州金驼铃物流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08137695675C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 苏州市白洋湾西站内 

法定代表人 莫利华 

注册资本 8,00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1980 年 11 月 29 日 

营业期限 1980 年 11 月 29 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中转、储运、购销：石化产品（重油）、各类产品包装物；销售：化工

设备、金属材料、建材、燃料油、沥青、纯碱、蜡油、乙烯焦油；道

路货物运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行业：装卸搬运和仓储业 

主要股东：江苏泰运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莫利华 

主营业务：苏州金驼铃物流有限公司是一家依托自有铁路专有线路、码头，采

取水公铁多式联运的专业物流企业。公司铁路货场位于苏州火车西站，占地面积

18,000 平方米，建有两股铁路专线和储量为 4,000 立方米的罐区，拥有 600 余个罐

式集装箱，及自有的运输队。运输产品以低硫燃料油为主，为客户提供燃料油的采

购、中转、仓储和运输服务。金驼铃物流与本公司之间无关联关系，不存在产权、

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 

金驼铃物流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2．丙方：昆山新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昆山新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曾用名：昆山甬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83MA26B9CM7M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昆山开发区前进东路 579 号 2301 室 

法定代表人 葛晓峰 

注册资本 3,80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21 年 6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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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期限 2021 年 6 月 21 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新能源原动设备销售；企业管理（除依法经营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的经营活动） 

主营业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甬昆科技与本公司之间无关联关系，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

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 

 

3．丁方：莫利华、张建萍、莫咏钢 

莫利华，男，中国国籍，住所：江苏省昆山市玉山镇金色港湾 14 幢 

身份证号码：320523********0418，最近三年的职业与职务：自 2019 年 1 月至

今任苏州金驼铃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建萍，女，中国国籍，住所：江苏省昆山市玉山镇金色港湾 14 幢 

身份证号码：320523********0429，最近三年的职业与职务：自 2009 年 1 月起

退休在家。 

莫咏钢：男，中国国籍，住所：江苏省昆山市玉山镇金色港湾 72 幢 

身份证号码：320583********0016，最近三年的职业与职务：自 2021 年 7 月至

今任富达金驼铃总经理。 

莫利华、张建萍、莫咏钢与本公司之间无关联关系，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

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概况 

1．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的标的为公司持有的目标公司 40%股权。该股权权属清晰，无抵押、

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强制

措施，亦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2．富达金驼铃基本情况 

名称 宁波富达金驼铃新型能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01MA2KN2237A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 
浙江省宁波市大榭开发区滨海南路 111 号西楼 A1615-2 室（住所申报

承诺试点区） 

法定代表人 曹勇军 

注册资本 10,00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21 年 7 月 8 日 

营业期限 2021 年 7 月 8 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石油制品销售（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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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危险化学品）；废旧沥青再生技术研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以下限分支机构经营：一般项目：

石油制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煤制活性炭及其他煤炭加工；普通

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成品油仓储（不

含危险化学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 

3．富达金驼铃的股东及持股比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认缴出资比

例 

1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 4,000 40% 

2 苏州金驼铃物流有限公司 3,200 32% 

3 昆山新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曾用

名：昆山甬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800 28% 

 合计 10,000 100% 

4．富达金驼铃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二）交易标的主要财务信息 

富达金驼铃最近两年主要财务指标（经审计）如下：    单位：元 

财务指标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3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532,875,248.74 498,690,385.12 

总负债 370,755,631.29 418,886,604.86 

净资产 162,119,617.45 79,803,780.26 

财务指标 2022 年度 2023 年度 

营业收入 1,697,872,331.19 1,522,203,554.43 

净利润 39,744,538.74 -28,508,842.0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35,699,481.28 -30,966,935.61 

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富达金驼铃 2023 年财务报表进行了

审计，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四、交易标的定价情况 

交易标的的定价系根据 2021 年 6 月签署的《投资合作协议》约定执行。即：交

易标的转让价格为：甲方（宁波富达）向目标公司支付的投资款+甲方（宁波富达）

提出股权收购日以前全部业绩承诺期间承诺的净利润总和×甲方（宁波富达）在目

标公司的持股比例 40%−乙方（金驼铃物流）或丁方（莫利华、张建萍、莫咏钢）

已向甲方（宁波富达）支付的业绩补偿款−甲方（宁波富达）从目标公司已取得的分

红款。根据上述约定，交易标的的转让价格为 41,533,166.32 元。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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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协议主体 

甲方：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苏州金驼铃物流有限公司 

丙方：昆山新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曾用名：昆山甬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丁方：莫利华，身份证号码：320523********0418 

张建萍，身份证号码：320523********0429 

莫咏钢，身份证号码：320583********0016 

戊方：宁波富达金驼铃新型能源有限公司 

（二）标的股权 

本次股权转让的标的股权为甲方持有的目标公司 40%股权，标的股权对应认缴

出资额 4,000 万元，甲方已全部实缴到位。 

（三）转让价格及价款支付 

1．定价依据 

鉴于目标公司 2023 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甲方基于《投资合作协议》第十

二条第 1 款第 1 项提出股权收购。因此，根据《投资合作协议》第十二条第 2 款第

1 项约定，以 2023 年 12 月 31 日为定价基准日，标的股权转让价格为： 

标的股权转让价格=甲方向目标公司支付的投资款+甲方提出股权收购日以前全

部业绩承诺期间承诺的净利润总和×甲方在目标公司的持股比例 40%−乙方或丁方

已向甲方支付的业绩补偿款−甲方从目标公司已取得的分红款。 

截至本协议签署日，甲方从目标公司已取得分红款合计为 22,362,111.52 元；乙

方向甲方支付业绩补偿款合计为 32,104,722.16 元，具体如下： 

（1）乙方指令目标公司将其可分得的分红款 6,104,722.16 元支付给甲方作为其

支付给甲方的 2022 年度业绩补偿款； 

（2）根据乙方的指令，目标公司将乙方可分得的 2021 年度及 2022 年度分红款

合计 11,784,967.06 元支付到了甲方的银行账户，该等款项作为保证金，用于担保乙

方在《投资合作协议》项下的业绩补偿、股权回购等责任。乙方确认，上述保证金

于已转为乙方应付甲方的 2023 年度业绩补偿款。 

（3）根据丙方的指令，目标公司将丙方可分得的 2021 年度及 2022 年度分红款

合计 15,653,478.07 元支付到了甲方的银行账户，该等款项作为保证金，用于担保乙

方在《投资合作协议》项下的业绩补偿、股权回购等责任。乙方、丙方确认，上述

保证金中有 14,215,032.94 元已转为乙方应付甲方的 2023 年度业绩补偿款。 

2．标的股权转让价格 

根据前款计算公式，各方确认，标的股权转让价格为：40,000,000.00 元+

（20,000,000.00 元+55,000,000.00 元+65,000,000.00 元）×40%−32,104,722.16 元

−22,362,111.52 元=41,533,166.32 元 

3．转让价款支付 

乙方应向甲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41,533,166.32 元，支付安排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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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乙方已支付甲方履约保证金 40,094,721.19 元，乙方确认，上述履约保证

金于本协议生效日转为本协议项下的股权转让价款。 

（2）根据丙方的指令，目标公司将丙方可分得的 2021 年度及 2022 年度分红款

合计 15,653,478.07 元支付到了甲方的银行账户，该等款项作为保证金，用于担保乙

方在《投资合作协议》项下的业绩补偿、股权回购等责任。乙方、丙方确认，上述

保证金中有 14,215,032.94 元已转为乙方应付甲方的业绩补偿款，剩余 1,438,445.13

元保证金于本协议生效日转为本协议项下的股权转让价款。 

上述保证金转为乙方支付甲方的股权转让价款后，乙方在本协议项下的股权转

让价款即为全部付清。 

（四）股权交割 

1．本协议生效日即为股权交割日。乙方自股权交割日起享有标的股权对应的股

东权利。2024 年 1 月 1 日至股权交割日期间，标的股权对应的目标公司盈亏由乙方

享有和承担。乙方无需向甲方承担 2024 年度的业绩补偿责任。 

2．股权交割日后 3 个工作日内，甲乙双方配合办理标的股权转让的各项手续，

包括但不限于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申请办理标的股权转让变更登记、甲方委派的董

事和监事的变更手续，同时变更目标公司的名称，变更后的名称不得包含“富达”字

样。甲方向目标公司子公司哈密金运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委派的执行董事和监事亦同

时申请变更。 

3．股权交割日后 3 个工作日内，甲方将目标公司印章印鉴、会计账簿等财务资

料、合同资料等甲方保管的目标公司文件资料按现状全部移交给乙方，具体以双方

签署的交接清单为准。目标公司公章作废重刻。 

4．股权交割日后 3 个工作日内，甲方应出具解除《投资合作协议》项下的财产

抵押和质押登记的相关书面文件，并配合办理解押手续（如需）。 

（五）陈述与保证 

1．各方同意，《投资合作协议》自股权交割日起终止（解除）。各方认可并接受

甲方对《投资合作协议》的实际履行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向目标公司提供及收回借

款），确认甲方在《投资合作协议》项下的义务与责任已全部了结，甲方不存在违约

情形。乙方、丙方、丁方、戊方不得基于《投资合作协议》要求甲方承担任何责任

或义务。 

2．对于甲方从目标公司取得的分红款以及乙方支付给甲方的业绩补偿款，乙方

和丁方应保证甲方能够保有上述分红款和业绩补偿款，如任何第三方（包括但不限

于目标公司的债权人、股东等）向甲方提出返还上述分红款、业绩补偿款或其他任

何权利主张的，由乙方和丁方负责解决，由此给甲方造成损失的（包括但不限于返

还分红款、业绩补偿款以及甲方处理该事项支出的相关费用），乙方和丁方应全额补

足给甲方。 

3．鉴于目标公司自设立起即由乙方委派的管理团队参与进行管理，乙方清楚目

标公司（包括子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及运营情况。因此，就目标公司的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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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权益及运营情况等涉及股东权益的事项，乙方和丙方不得向甲方主张任何权

利。 

4．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前目标公司（包括子公司）产生的任何债务或亏损，以及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目标公司（包括子公司）产生的任何债务或亏损，甲方均不承

担任何责任。如有第三方就目标公司的债务要求甲方承担任何责任的或者以目标公

司原股东为由要求甲方承担任何责任的，该等责任均由乙方承担。 

5．甲方向目标公司（包括子公司）委派的董事、监事，因在本次股权转让前履

行目标公司（包括子公司）董事、监事职务而在本次股权转让后如有遭受任何索赔

或责任的，目标公司和乙方应当给予全额补偿以使其免受任何损失。 

（六）违约责任 

1．本协议生效后，各方应当各自履行本协议中约定的义务，如一方违反本协议

约定的义务，应赔偿守约方由此遭受的经济损失，包括守约方支付的诉讼费、律师

费、保全担保费等。 

2．乙方逾期支付股权转让价款或本协议项下其他款项的，应按每日万分之五的

标准向甲方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 

（七）担保 

对于乙方在本协议项下的责任和义务，丁方同意向甲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期间 3 年。 

（八）协议的生效 

本协议自各方签署之日起生效。 

 

六、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系为了控制公司的投资风险，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和股东利益，使

公司能更专注围绕战略新兴产业转型升级。本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

形。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目标公司股权，目标公司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

表范围。目前公司不存在为目标公司提供担保、委托富达金驼铃理财，以及富达金

驼铃占用公司资金等方面的情况。 

公司持有的目标公司 40%股权，投资成本为 40,000,000.00 元，公司已从目标公

司取得利润分配款 22,362,111.52 元，公司取得业绩补偿款 32,104,722.16 元，加上本

次交易的股权转让价款 41,533,166.32 元，公司收回投资成本及收益合计为

96,000,000.00 元。 

 

七、备查文件 

1．《股权转让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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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宁波富达第十一届八次董事会决议》；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3 月 12 日 


